附件6-1：
资产评估机构变更事项备案表
资产评估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更原因：
	项目
	变更前情况
	变更后情况
	变更时间

	名称
	
	
	

	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（法定代表人）
	
	
	

	合伙人（股东）
	姓名
	出资（股权）比例（%）
	姓名
	出资（股权）比例(%)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被吸收合并方名称
	资产评估机构公函编号
	所在地
	合并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我机构保证本表所填内容及所附证明材料全部属实。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名并盖章：

资产评估机构：（盖章）
     年 月 日


注：1.“变更原因”项目应填写“正常变更”、“吸收合并”、“分立存续”、“转制”、“跨省迁址”；
2.“被吸收合并方名称”等相关项目，仅在机构发生“吸收合并”时填写；
3.合伙人（股东）发生变化，变更前后全体股东全部填写；
4.应当按照本通知要求随表附上变更事项相关的材料；
5.有关栏目填写不下时，可多张填写，并在每页签章。
